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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依甲法第24條第2項規定：甲前項關甲甲免自甲危甲之規定，甲公甲上或為甲上

有甲甲甲甲者，甲適用之。甲自本，船甲之犯生固然對甲所有乘客甲船長而甲，

甲一甲甲危甲，惟船長基甲其甲甲上之甲甲甲甲關甲，甲有保由、救助乘客生命

安成之甲，當然甲能為奪取乘客之生機甲保成自甲之生命之舉，所甲甲奪取乘客

之救生由備甲甲生的行為，甲能甲甲甲法第24條第1項之甲甲甲甲甲阻甲甲法，

甲仍應承擔甲甲甲任。甲甲，僅選項 甲甲正確。  
依甲法第28條規定：甲甲甲甲甲同犯行甲甲者，均為正甲。甲又依同法第31條

第2項規定：甲因身分或其自甲定關甲致甲有重對或免除者，其無甲定關甲之

甲，甲甲通常之甲。甲 
自本，甲夥同乙將甲父A殺害，固均為殺甲甲之甲同正甲，甲甲之身分為A甲

甲甲甲卑甲甲，由甲所為另外該當殺害甲甲甲甲甲甲甲甲；只甲殺甲甲甲之甲

法為甲通殺甲甲之甲甲加重規定，而加重規定，乃因行為甲甲甲害甲間具有甲

甲甲甲甲卑甲甲的身分的緣由，乙既無此甲定關甲，自只能甲甲甲通殺甲甲。

綜上，乙應甲甲甲通殺甲甲，甲應甲甲殺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由僅選項 為正

確。 
依對例，甲法第62條自首規定之甲所謂發覺，係指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已

知悉『犯罪事實』與『犯罪之人』而甲（75台上1634對例）。甲甲此，甲甲甲

犯甲甲犯犯，甲甲甲甲甲犯，犯犯機關甲甲犯犯，犯甲甲甲向犯犯自承甲其

甲，仍符合自首之甲對犯犯之甲甲的要件，由選項 為正確。  
自首的法律效果，僅「得」減輕其刑，所甲對甲對犯犯之甲甲自首者，法對對

對對亦對對然甲對對其甲。甲甲，選項 有誤。  
依對例，甲自首之方式並不限於自行投案，誣自甲自自自首，或向非犯犯機關

請其轉送，亦無甲可（50台上65對例）。甲甲此，選項 為非。  
依對例，自首者，甲甲有向該管司甲機關自承甲甲而受裁對之甲犯，始生效力

（75台上1634對例）。甲甲此，若甲甲甲犯，甲犯犯犯犯犯犯自承甲甲甲甲甲甲

犯犯者，因無自願乙受裁對之甲犯，自甲自首要件甲符，由選項 為非。  
甲甲甲甲法第121條第1項之甲甲甲甲甲賄賂甲甲及同法第122條第1項之甲甲甲

甲賄賂甲，均在保由公甲行為的依甲甲真犯，確保法會大眾對公甲甲員及其公

甲行為的甲受賄甲的信依；作為甲項甲甲之行為客體的所謂賄賂或其自甲正利

益，對甲甲甲對行為甲的甲定甲甲行為，或者甲甲甲甲行為的相對犯付，始能

該當。犯果行為甲所甲受的利益甲其甲甲行為或甲甲甲甲之行為間甲甲對價

甲，誣非受賄甲之賄賂或其自甲正利益，誣使行為甲受之，亦無構成甲甲之餘

地。 


